
加 急 江工信装备函〔2025〕25 号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转发关于组织

开展 2025 年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

公告申报和自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5 年工业机器

人行业规范公告申报和自查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工信装备〔2025〕24

号）转发给你们。请你们按照通知要求，组织辖区内工业机器人

企业按自愿申请的原则，如实填报《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企业申

请报告》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请按照《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

件（2024 版）》《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管理实施办法（2024

版）》有关要求，对企业申请材料、自查自评报告进行初审，并于

6月 24 日前将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材料（纸质版一式 3 份，PDF

电子版光盘 1 份）和推荐汇总表、自查自评报告行文报送我局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5 年工业机

器人行业规范公告申报和自查工作的通知（粤工信

装备〔2025〕24 号）

2.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（2024 版）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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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管理实施办法（2024 版）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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